
车辆清洗服务委托合同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充分协商就甲方车辆清洁服务合作，订立本合同。

一、委托管理事项

1.1乙方自愿承包甲方内部汽车冲洗服务，清洗车辆包括甲方销售部门新到车辆、代售车辆、展示车辆、交付车辆、试驾车辆以及售后部门维修、保养车辆，还包括甲方自有公务车辆。

1.2乙方洗车员服务位置为： 
二、委托管理期限

2.1洗车服务管理期限：委托管理期限为 6  个月，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三、委托管理方式

3.1乙方委派必要人员进驻甲方，并提供合作项目中所需的设备和耗材。甲方为乙方免费提供公司洗车场地。清洗汽车时所使用的其他清洁用品（如毛巾、海绵、清洗剂等）的费用由乙方自理，同时清洁用品要根据洗车量及时进行更换，比如擦车毛巾不能有掉毛现象，清洗汽车所产生的水费和电费由甲方承担。

3.2乙方必须为甲方安排数量充足的熟练汽车清洗工。乙方人员在任何时间及情况下不可擅自移动车辆。乙方在保证完成甲方安排的工作前提下可适当增减洗车工人数，乙方增减洗车工人数需提前三日告知甲方。节假日乙方须安排充足人员上班，保证甲方公司车辆清洁业务的正常进行。

3.3就目前工作量，乙方安排  3 名洗车工进驻甲方，并做到保质保量的完成甲方规定的车辆清洗任务。如派遣人员不能胜任甲方工作，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洗车人员。

3.4乙方须遵守甲方的工作时间要求：8：30—17：30，每周单休（周一至周四倒班调休保证至少2人在岗，周末至少3人在岗）。

四、甲、乙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4.1乙方应与所派遣人员签定劳动合同，涉及劳动雇佣关系之所有乙方应缴费用应由乙方全权负责，与甲方无涉，甲方与乙方提供的保安人员不存在劳动关系，若乙方未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之规定合法用工，导致甲方涉诉，甲方为此造成的所有损失由乙方承担。
4.2 乙方洗车工在甲方提供场地工作时，必须遵守甲方公司各项相关规定，并服从甲方调配。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不合适的派驻人员，在工作日内甲方为乙方洗车工提供免费午餐，洗车工自身所产生其他费用包括不限于社会保险费由乙方自理。

4.3乙方人员在车辆清洗时对车辆部件造成的任何损坏或车辆上的物品的丢失，由乙方全权负责并按原价进行赔偿，甲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及费用。

4.4乙方应制定严格的安全生产制度，乙方应遵循安全操作、文明作业的有关规定、工作过程中，主动采取安全措施，如发生人身安全事故，责任与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人员不得擅自移动车辆；禁止乙方对客户车辆内部物品的损坏；如发现违规，除按照直接损失赔偿外，还需对乙方相关人员处以500元/次的罚款。

4.5甲方有权视乙方的工作情况决定是否继续与乙方的合作。

4.6乙方负责洗车间的环境卫生，并按操作中的规章制度使用洗车设备，对设施的损坏需及时维修或采购新设备（包括冲车机、吸尘器、洗衣机、热水器等），不能影响正常清洗服务。

4.7乙方保证不滥用双方的合作关系进行有损甲方利益的活动。

五、清洁标准

5.1售后维修车辆、保养车辆、试乘试驾车辆、库存车辆、展车、内部公务车辆清洁标准：

   5.1.1前、后挡风玻璃及所有门窗玻璃表面光洁、清澈无污渍。

   5.1.2车身、车顶表面无可用毛巾擦去的污物。

5.1.3门拉手，反光镜小三角及反光镜内侧无污垢水渍，玻璃与车顶接缝处无污垢水渍。

   5.1.4车轮内衬无污渍、前后杠下节探视无明显污渍。

   5.1.5仪表台、方向盘、门饰板、内反光镜洁净无污渍、车内座椅、内饰表面无可用毛巾可擦去的污渍。前、后烟灰缸清洁。

   5.1.6车外反光镜、大灯、尾灯、装饰条缝隙、车门下沿洁净无污渍且外观无滴水。

   5.1.7发动机舱无明显油渍、污渍、指印。

   5.1.8轮圈外侧无可用毛巾擦去的污物。

   5.1.9用吸尘器清除地毯脚垫的尘土，塑料脚垫无可用毛巾擦去的污物。

5.1.10车内物品保持原来位置。

六、结算与支付方式

6.1乙方派驻甲方洗车人员  3 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无不良记录，男性优先。每月服务费共计：         元人民币。（大写：       ）。该服务费含：乙方提供的洗车人员工资、节假日、公休日、加班加点费、福利、税费、服装费、装备费、社会保险费、洗车所需清洁用品等。
6.2洗车服务费实行按 月 支付制，以 银行转账  方式支付。每月乙方将费用发票提交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款项。如支付日期最后1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公休日，则节假日、公休日后的第1个工作日为支付期限。

6.3洗车服务费用支付方式：以  银行转账 方式结算。收款人：                       ，账号:                    ，开户银行:              

七、本协议的中止、终止和续签
7.1本合同签订，若任意一方提出终止合同应提前至少一个月通知另一方，在结算完毕后，本合同终止。

7.2本合同期满后自然中止，若双方有意继续合作，可协商续签本协议。

八、不可抗力事件
8.1不可抗力事件是指任何乙方在订立本合同时不能预见、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避免、克服并且非属该方的过错致使其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时间，包括但不限于足以影响本协议履行的重大自然灾害、或公用事业的较长时期的中断或停顿。

8.2如果有不可抗力的时间的发生，声称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通知另一方，同时应争取各种合理手段减少不可抗力给双方造成的损失。

8.3任何一方无须对因上述约定范围的不可抗力事件而延误或未能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导致另一方遭受任何损失或费用的增加承担责任。
九、其他

9.1本协议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协议章）后即可生效。

9.2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持两份，乙方持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